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吐鲁番市民政局

2024 年向社会力量购买社会救助经办服务

竞价须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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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需求

1、困难群众摸排。对全市低收入人口(低保对象、特困人员

低保边缘易反贫至贫人口、支出型困难人口)、临时性救助对象、

留守和困境儿童对象进行走访摸排。（走访及核算记录必须在吐

鲁番市民政局备份）

2、家计调查、评估。对新增低保人员、特困人员、孤儿、临

时救助对象采取入户调查、邻里访问及其它方式的调查、评估，

并填写入户登记表。（走访及核算记录必须在吐鲁番市民政局备

份）

3.家庭经济状况核对。对新增低保、特困人员、临时救助进

行“逢进必核”。对我市在享低保、特困人员进行每年两次全盖

的家庭经济核查，核查方式包括入户、电话、录入核对平台、金

融资产查询，协助救助成员单位完成相关人员家庭经济状况核查

等。

4.业务培训、政策宣传。由市民政局主导，承接主体配合,查

依照“全员覆盖、形式多样、按需施教”的原则，建立健全岗前

和岗中培训制度，加强纪律教育和业务培训，每年至少组织 6 次

以上的业务培训，逐步提高政府购买社会救助承接主体的政策执

行和服务管理能力，确保社会救助政策真正惠及困难群众。

5.绩效评价。按相关部门要求，完成有关救助工作的绩效评

价工作。

二、服务承接方要求（提供资料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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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》第七条 承接主体应当具备以

下条件：

1、依法设立，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；

2、治理结构健全，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；

3、具有独立、健全的财务管理、会计核算和资产管理制度；

4、具备提供服务所必需的设施、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；（在

吐鲁番市具备办公场所和专业服务人员）

5、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；（完税证

明及社保证明）

6、前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记录，通过年检或按要求履行年度报

告公示义务，信用状况良好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

法企业名单；

7、符合国家有关政事分开、政社分开、政企分开的要求；

8、法律、法规规定以及购买服务项目要求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服务承接主体必须上传的项目方案资料

1、本项目为社会化服务项目，承接此次服务的服务承接主体

法人代表或者机构法人代表需持全国社会工作专业毕业学位证书

（原件扫描加盖公章上传）。

2、本项目为社会救助服务项目，服务承接主体必须在吐鲁番

市有固定办公场所来支持本次服务，请上传办公场所租赁合同或

者场地无偿使用证明等证明供民政局核实（原件扫描加盖公章上

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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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项目为社会救助服务项目，民政局需要服务承接主体为

本项目提供信息化入户系统、临时救助物资发放系统、民政干事

激励考核系统。服务承接主体必须上传相关系统的测试链接及基

本情况。

4、本项目为社会救助专项服务项目，根据资质相关项目资金

绩效指标要求，严禁恶意竞价，项目资金 60 万元，最低报价不低

于 60 万元，确保项目资金考核正常。（吐鲁番市民政局最终以项

目执行方案为参考来选取服务承接方）

5、此竞价采购最终解释权归民政局所有。

吐鲁番市民政局


